
| 华早锐评02 版 |
新闻爆料：huaxiazaobao@126.com

责任编辑 |朱文强 版式编辑 |张丽 校对 |卢路

华夏早报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2025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五

华夏全媒体
主管主办

华夏早报社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2521-0289

社委会

江  单 陶  沙 尹万塘
李增勇 张华勇

编委会

江  单 尹万塘 张华勇 
黄  浩 李增勇 龚德贤 
张邦毛 许平安 董  哲
梅任重

顾问 |方智平 邓飞 李  
凌
名誉社长 |李克炎
社长、总编辑 |江 单
常务副社长 |陶 沙
常务副总编辑 |尹万塘
执行社长 |黄 浩
副社长 |李增勇 钱正云 
龚德贤
执行总编辑 |张华勇
副总编辑 |朱文强 张存
猛 周应文 董哲

采访中心
主任 |董 哲（兼）
编辑中心
主任 |罗 阳
评论新闻中心
主任 |张 颖
经济新闻中心
主任 |龙 腾
区域新闻中心
主任 |潘利求
文旅新闻中心
主任 |许平安（兼）
群众工作中心 (内参部 )
主任 |张学江
国际新闻中心
主任 |黄 浩（兼）
融媒体中心
主任 |罗明荣
新闻影像中心
主任 |古 风
经营中心
副总监 |严明川
品牌战略中心
主任 |骆 闻
先锋文化出版中心
总编辑 |唐吉民
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黄开堂
副刊编辑中心/《思想者》
编辑部
主任 |艾华林
思想者电台
主编 |郭园

驻境外记者

驻澳门记者 |王 强
驻台北记者 |黄昭蓉
驻东京记者 |向建国
驻新加坡记者 |毛周
驻新德里记者 |黄朝
驻阿拉木图记者 |周璐
驻耶路撒冷记者 |贺友
驻加州记者 |黄 浩
驻开罗记者 |吴志刚强
驻莫斯科记者 |朱可夫
驻奥斯陆记者 |向建军
驻伦敦记者 |邓联辉
驻巴黎记者 |卢伟平
驻巴西利亚记者 |尹志
强
驻堪培拉记者 |欧阳子

返聘 86岁护士奶奶上岗：你们安的什么心？
    2025 年 5 月，青岛
市传染病医院 86 岁护士
李桂美被推上舆论风口浪
尖。这位曾获南丁格尔奖
的“白衣天使”，因坚守
岗位近 70 年、自掏腰包
设立护士基金等事迹被官
方树立为行业楷模，总结
出“李桂美精神”并大力
宣传。然而，一张排班
表却撕开了行业的光鲜
表象：李奶奶每周仅需完
成 4 份护理记录，却占据
一个正式编制名额，而年
轻护士因编制饱和无法转
正，就业通道被堵塞。
    这一事件迅速引爆网
络。匿名护士爆料称，
许多返聘老护士“每天签
个到，月薪照拿”，而
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从 2015 年的 98% 暴跌至
2024 年的 61%，行业结
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舆论
从最初的“致敬坚守”转
向激烈质疑：当高龄返聘
者成为“占岗”符号，这
种“榜样”究竟是行业之
幸，还是体制之耻？
    李桂美的“坚守”被

包装成奉献精神的化身，
但实际工作内容却与宣传
严重脱节。86 岁高龄的
她已无法承担一线护理所
需的体力劳动，如搬动仪
器、翻身护理、值夜班等，
反而需要专人协助完成基
本工作。网友尖锐指出：
“这不是返聘，是供着一
尊‘精神泥塑’。”更有
护士揭露，类似现象普遍
存在：全国 50 岁以上护
士中仅 20% 参与临床，
其余多占据编制却无实质
贡献。
    一方面，医院为维持
“榜样”人设，需额外分
配人力照顾李桂美，加剧
一线护理人员负担；另一
方面，编制冻结导致年轻
护士无法转正，形成“老
人占岗享清闲，新人卖命
无出路”的畸形生态。这
种“既要面子（宣传政绩）
又丢里子（行业效率）”
的操作，暴露了管理者的
短视与惰性。
    “您坐办公室，为何
让年轻人扛雷？”——这
句质问道出年轻医护群体

的集体焦虑。在就业形势
严峻的当下，一个编制名
额可能决定一名毕业生的
职业命运。当“李奶奶们”
以“发挥余热”之名占据
稀缺资源时，实质是以道
德绑架剥夺年轻人的发展
权。
    舆论对比医生返聘现
象发现，高龄名医如郎景
和等仍受尊重，因其经验
与决策能力不可替代；而
护士工作高度依赖体力与
实操，86 岁从业者显然
难以胜任。这种差异揭示
了行业价值评判的深层偏
见：将护理工作矮化为“体
力劳动”，忽视其专业性，
进而默许形式主义占岗。
    公立医院的编制本应
为人才流动提供保障，却
异化为既得利益者的“铁
饭碗”。返聘制度若缺乏
考核机制，便成为权力寻
租的温床。数据显示，我
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达 550
万，而李桂美事件却折射
出公立医疗系统“宁可养
闲人，不愿纳新血”的悖
论。

    将 86 岁老人树为行
业标杆，本质是一场脱离
实际的形式主义表演。官
方宣传沉醉于“燃烧自
己”的悲情叙事，却对年
轻人生存困境视而不见。
这种“牺牲美学”与当前
社会追求公平、效率的价
值观严重冲突，恰如网友
所言：“我们敬佩奉献，
但拒绝被绑架成殉道者的
背景板”
    2025 年的中国面临
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
率高企等挑战。当 1067
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市
场，医疗系统却以“敬老”
之名浪费编制资源，无异
于对社会人力资源的粗暴
挥霍。与其空谈“精神传
承”，不如将岗位开放给
年轻护士，缓解“有岗无
人”与“有人无岗”并存
的荒诞现实。
    李桂美事件绝非孤
例，而是形式主义渗透各
领域的缩影：政务 APP
层层加码却无视基层负
担；护工行业乱象丛生
却回避护士短缺本质；春

晚小品强行煽情却脱离群
众真实生活……这些现象
的共通点在于，管理者以
“政治正确”取代问题解
决，用表面文章掩盖制度
缺陷。当形式主义成为遮
羞布，受损的不仅是行业
效率，更是公众对体制的
信任。
    返聘 86 岁护士的闹
剧，应成为医疗系统改革
的催化剂。我们需要建立
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推行
“能者上、庸者退”的考
核标准；媒体宣传需摒弃
“苦情戏码”，聚焦行业
真实痛点；更重要的是，
全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
在人口红利消退、经济转
型攻坚的今天，任何浪费
人力资源的形式主义都是
对未来的犯罪。唯有将岗
位还给年轻人，让活力取
代僵化，才能为行业与国
家注入真正的生命力。

■特约评论员 周光曙

生产劣质药“罚款过重”之辩，实为企业“甩锅”
    近日，西安某药业有
限公司因生产销售劣药
及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被罚没款合计 101.39
万元，负责人虽“认可”
处罚却称“罚款太重”，
并准备申请行政复议。这
场争议背后，折射出药品
安全监管与企业责任之间
的深刻矛盾，更暴露出公
众健康与商业利益的天平
之问。
    违法事实清晰，处罚
有据可依。根据《药品管
理法》第九十八条，涉案
批次葛根饮片性状、杂质
项目不符合规定，被认定
为劣药。企业未修订质量
管理文件、未组织培训、

检验记录缺失等行为，更
暴露出生产体系系统性漏
洞。监管部门依据货值金
额 10 倍罚款的法定标准
作出处罚，既符合法律刚
性要求，也体现了对药品
安全“零容忍”的监管态
度。专家指出，即使货值
不足十万元按十万元计
罚，正是为避免“小额违
法低成本”纵容劣药流通，
法律条款设计本身具有合
理性。
    “罚款过重”之辩，
实为责任转嫁。企业负
责人将问题归咎于“农户
产地加工”，试图将质量
管控责任外部化。但作为
药品生产全链条的责任主

体，企业岂能以对供应商
监管失职为由逃避处罚？
《药品管理法》明确要求
生产环节对药品全生命周
期负责，农户加工环节的
问题恰恰暴露企业原料把
控的严重缺失。若允许此
类辩解成立，岂非纵容企
业以“甩锅”代替整改，
让药品安全防线形同虚
设？
    重罚之下，药品安全
何以立命？药品是关乎
生命的特殊商品，性状、
杂质不合格绝非“微小瑕
疵”，轻则延误治疗，重
则危及生命。近年来从刑
法修正案将药品犯罪刑罚
提至无期徒刑，到《药品

管理法》罚款倍数大幅提
升，立法持续加码正是因
药品安全“容错率”近乎
为零。监管部门此次处罚
既是对个案的惩处，更是
向全行业释放“质量红线
不可越”的强烈信号。若
因企业“叫苦”而妥协，
损害的将是无数患者的用
药安全与社会对药品体系
的信任根基。
    监管利剑高悬，方能
倒逼行业自律。当前医药
行业高速发展，但部分企
业仍存在“重营销轻质量”
的顽疾。此次百万罚单，
当成为行业镜鉴：药品生
产绝非简单的商业行为，
而是背负着生命重托的

“良心工程”。监管部门
需以更智能的检查手段、
更严厉的追责机制筑牢安
全堤坝；企业更应摒弃“认
罚抵责”心态，以敬畏之
心完善质控体系。唯有法
律威慑与道德自律双轮驱
动，方能真正斩断劣药流
通的黑色链条。
    药品安全无小事，监
管重锤需长鸣。面对百万
罚款，企业当以整改代替
抱怨，以责任代替推诿。
唯有如此，公众方能重拾
对药瓶里每一粒药丸的
信任——而这，才是比商
业利益更珍贵的“生命契
约”。

■特约评论员 刘先卫

医保违规不能一罚了之，患者权益岂能漠视？
    海南省人民医院因为
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
存在违反诊疗规范过度检
查、重复收费、超标准收
费、分解项目收费、串换
诊疗项目，将不属于医保
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
纳入医保基金结算等违规
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被海
南省医疗保障局处以造
成医保基金损失 1 倍的罚
款，合计 15063137.11 元。
（5 月 26 日 澎湃新闻）
    过度检查、重复收费、
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
费……单从这些违规项目
名称上看，造成损失的绝
不仅仅只是医保基金，谁
都知道，医保报销是按比
例的，诊疗费用会相应地
分摊到患者身上，那么患
者多花的那部分钱呢？难

道不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
吗？
    笔者以为，对于医疗
机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的行为，不能一罚了之，
为了罚款而罚款，还应该
给患者退赔，并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的行政及法律责
任。
    首先，罚款是否真的
能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
从表面上看，1500 多万
元的罚款似乎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但对于一家大型
三甲医院来说，这可能只
是其日常收入中的极小部
分。
    更何况，罚款只是对
医院的一种经济处罚，
而医院的违规行为已经给
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损
失。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收取了本不应支付
的费用，他们的权益受到
了侵害，而这些患者却无
法从罚款中获得任何补
偿。因此，这种“一罚了
之”的处理方式，无疑是
对患者权益的漠视。
    其次，医院内部的责
任追究机制是否健全？
在这起事件中，虽然医院
被处以罚款，但具体的责
任人是谁？是医院的管理
层，还是具体的医务人
员？目前尚无明确的说
法。
    如果不能明确责任，
就无法对责任人进行有效
的惩处；如果是那些领导
和医务人员串通，把骗取
的医保基金装进了自己的
腰包，东窗事发后只是让
单位买单，个人却毫发未

损，损害的还是集体利益
和患者的利益，根本无法
起到警示作用，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
    只有建立健全的责任
追究机制，并切实执行，
才能确保医院的每一位员
工都能遵守规章制度，遵
纪守法，从而为患者提供
优质可靠的医疗服务。
    要避免类似事件的再
次发生，需从多个方面入
手。一方面，要加强医保
基金的监管力度，建立更
加完善的监管体系，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手段，对医院的收费行为
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
和纠正违规行为。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
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

和责任意识，让他们明白
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同
时，患者也应该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了解自己的权
益，学会如何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
“救命钱”，任何违规
使用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
的。但在处理此类事件时，
不能仅仅局限于罚款，而
应该更加注重对患者权益
的保护和医院内部责任追
究机制的完善，该退给患
者的费用要及时退还，该
处分的相关责任人要严肃
处理，并向社会公开。只
有这样，才能一定程度上
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和患
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
进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首席评论员 董哲


